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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周边公共车位面向业主可包月
安徽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出台 12 月 1 日起施行

停车难、停车贵，咋破解？ 近期，省发改委、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等部门联合出台《安徽
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将自 2024 年 12 月 1日起施行。 《办法》明确，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差别化收费，鼓励机场、车站等配套建设的停车设施适当延
长免费停放时长，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向公众开放停车设施。

停车设施收费经营者说了算？ 可能
不是。《安徽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
办法》 明确， 根据停车设施的性质和特
点，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分别实行政府
定价、政府指导价或者市场调节价。

依法设置的道路临时停车泊位，交
通场站（含机场）配套建设的停车设施，
公立医院、 公办学校及公共文化体育场
馆等配套建设的停车设施， 利用公共资
源建设的景区、 公园等配套建设的停车

设施，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设施，以
及其他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
的停车设施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
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 其他停车设施的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
费标准，由停车设施经营者、管理者遵循公
开、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原则，根据经营
成本、服务条件、供求状况及社会承受能力
等因素自主确定，并保持相对稳定。

我省办法明确，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
费实行差别化收费。 办法明确，差别化收
费可以按照“城市中心区域高于非中心
区域、路内高于路外、地面高于地下、白
天高于夜间、拥堵时段高于空闲时段”等
方式确定。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采用计时、计
次、包时段等方式收取。 办法明确，计时
收费的，应合理确定计费单位时长，并设
置当日或者 24 小时最高收费限额；计次

收费的，可以根据停车资源情况，合理设
置计次最高停放时限。

“霸位”代价可能很大。 办法明确，
道路临时停车泊位采用计时方式收费，
对超过一定停放时间的车辆， 可以采用
累进式加价的阶梯收费。

办法提出， 住宅小区周边的公共停
车设施和道路临时停车泊位面向小区业
主停车，可以采用包月方式收费。 老旧小
区周边可以适当提高优惠幅度。

“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 公园
及公共文化体育场馆，其配套停车设施
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应从低确
定。 ”突出公益性是此次新政的一大亮
点。《办法》明确，对短时间停放的机动
车， 给予免收一定时长停放服务费。
“鼓励机场、车站、码头、医院、学校等
配套建设的停车设施适当延长免费停
放时长。 ”

另外， 新能源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

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适当优惠。
行政机关依法查封、 扣押的机动车

在法定处置期限内产生的停放服务费，
由查封、扣押车辆的行政机关承担。

办法也明确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
事业单位向公众开放停车设施， 实行错
时错峰共享。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向公
众提供停车设施共享服务的， 可按不高
于所在地公共文化体育场馆停车设施收
费标准收取机动车停放服务费。

在对收费的管理上，《办法》也有更
具体的规定。 “停车设施经营者、管理者
收取机动车停放服务费， 应当为机动车
停放者提供合法的收费票据， 或者提供
收费票据获取渠道。 未提供的，机动车停
放者有权拒绝交纳停放服务费。 ”

我省办法提出，鼓励停车设施经营
者、管理者通过网络、智慧停车管理平
台公开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收

费收入和支出等信息， 主动接受社会
监督。

饭店、 商店用各种方法占用门前公
共区域停车位？这个真不行。我省办法明
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道路上
和其他公共区域内设置地桩、 地锁等障
碍物阻碍机动车停放和通行， 不得私自
圈地、划片收取机动车停放服务费。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刘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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